
公司
治安保卫消防交通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集团公司实际，为了加

强对辖区内的治安保卫、消防、交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国

家安全工作依法进行有效监督管理，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管理制度中的“辖区内”是指万华集团范围的各生产

经营活动界区。

第三条  安全保卫部为监督、执行本管理制度的职能部门。

第弐章 治安保卫管理

第四条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治安保卫工作的法律、法规，做好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第五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集团治安保卫工作制度、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和考核工作。

第六条  负责集团公司内部各类案件的现场勘察、技术鉴定、

侦破和查处工作。

第七条  负责集团各成员企业技防报警部位预警方案的制定和

突发事件的出警、处置工作及内部交通、火灾和有毒气体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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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现场警戒、疏导职工群众，维护现场秩序。

第八条  负责集团公司水源地、配水场、生活区及公共场所的

治安管理工作。对辖区进行治安巡逻，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

劝解和制止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民事纠纷。

第九条  负责基层秘密力量的建设，充分发挥密保员的耳目作

用，及时掌握内部的各类动态信息，及时反馈，为领导决策提供

有力的依据。

第十条  负责集团内经济、生产要害部门、气体防护、剧毒危

险品及放射性物品的管理监督工作，对要害部位的人员进行审定

与培训，督促责任单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负责建立健全基层治保会组织，指导治保组织开展

工作。协助各单位治保组织做好调解工作，疏导内部纠纷，防止

矛盾激化。

第十二条  负责集团内部的监外执行、保外就医、假释、缓刑

等管制人员以及“法轮功”人员的监督考察和改造工作。抓好帮教

对象、重点人口、治安危险分子的教育和控制工作，做到不漏管、

不失控、不发生新的违法犯罪。

第十三条  负责集团辖区内单身户口的落户与管理、外来务工

人员的审核、遵纪守法教育和登记造册、签发临时工作证、出入

证、住宿证，签发职工工作证等工作。

第十四条  负责集团公司结算中心押款任务及各单位财务分发

款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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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负责集团公司门卫的管理。

第十六条  负责对来集团的首长和外宾的警卫工作。

第十七条  完成上级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三章  消防管理

第十八条  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

负责制定集团公司年度消防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

实施。

第十九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负

责辖区内的消防监督工作。

第二十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万华集团公司实际，

制定完善消防管理制度。

第二十一条  对辖区内各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厂

规厂纪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第二十二条  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对辖区内的消防安全工作进

行全面检查。

第二十三条  对消防重点部位实行不定期抽查。

第二十四条  根据季节变化，适时组织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对义务消防队的培训效果进行岗位抽查。

第二十六条  对查出的隐患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交按时复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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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时整改隐患的单位及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负责监督建设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建设项目进

行建审。

第二十八条  负责消防器材的购置、配备、维修工作，对灭火

装置的选型进行审定。

第二十九条  负责辖区内的火灾扑救、气防救护和特级动火的

监护工作。

第三十条  负责对辖区内发生的一般火灾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一条  负责建立集团公司防火档案。

第四章   交通管理

第三十二条  制定集团公司道路交通管理制度，指导检查各单

位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根据交警部门的部署，结合本公司实际，制定年

度安全教育计划，定期组织驾驶员参加安全学习和开展安全活动。

第三十四条  按贯标认证的要求定期组织集团公司的公用车辆

进行安全检查。

第三十五条  负责处理厂区、生活区和下属单位区域内所发生

的交通事故。

第三十六条  负责办理集团公司公用及抵债车辆的挂牌、审验、

延缓、报废、处理等事宜，负责建立机动车、驾驶员及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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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并进行管理。

第三十七条  负责集团公司的车辆保险和交通事故损失的理赔

工作。

第三十八条  负责办理集团公司车辆的养路费、规费及配合交

通局进行货运车辆的年检工作。

第三十九条  负责集团公司内部区域交通设施的设置和维护保

养工作。

第四十条  负责维持厂区内交通秩序，对违章人员提出处理意

见，对优秀驾驶员提出奖励意见。

第五章   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第四十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集团公司实际，制

定集团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监督、检查、指导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

第四十二条  负责集团公司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安全监

督；

第四十三条  负责集团公司计算机系统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

教育及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十四条  负责集团公司计算机病毒的防治工作；

第四十五条  组织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第四十六条  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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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审定安全保护等级，确定要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第四十八条  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其他监督职

能。

第四十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六章    国家安全管理

第五十条  坚持对本单位人员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宣传教育，

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

第五十一条  搞好反窃密教育，做好本单位保密项目的管理落

实内部防范措施，保障国家和企业秘密的安全。

第五十二条  加强对本企业出车（境）人员的教育和管理。配

合国家安全机关本单位常驻国（境）外机构人员和临时出车

（境）人员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五十三条  协助、配合国家安全机关进行某些专项工作，完

成其交待的工作任务。

第五十四条  按要求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本单位的涉外活

动情况。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管理制度由安全职卫部负责起草、修订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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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本管理制度自批准之日起执行，此前与之相抵触

的规章制度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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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职责

企业人民武装部是国防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党在企业中的武

装工作部门，是政府在企业中的兵役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1、负责民兵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的管理；

2、负责民兵的政治教育，落实民兵参训人员；

3、负责组织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治安执勤任务；

组织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

4、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登记、统计工作；

5、负责兵役登记，征兵、人民防空工作；

6、负责一类预备役人员的队伍建设、训练工作；

7、战时负责组织动员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

8、负责烈军属、转复军人的优扶工作；

9、负责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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